
參考文件

僱員補償保險  —
涵蓋恐怖活動的再保險安排

引言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

特別會議，討論就僱員補償保險設立為數 100 億元涵蓋恐怖
活動風險的財務安排的建議。會上，當局承諾每三個月就以

下事宜提交報告  —

(a) 上述財務安排；
(b ) 關於在僱員補償保險市場上能否獲得承保恐怖活動的

再保險安排的最新情況；以及

(c) 是否有需要繼續作出該項財務安排。

有關資料載於以下各段。

財務安排

2 . 經財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批准後，我們已

設立了 100 億元的財務安排，以涵蓋僱員補償保險業務所面
對的恐怖活動風險。由於上述財務安排作出承保，僱員在僱

員補償保單下所受到的保障維持不變。僱主繼續受到保險保

障，而保險人亦得以繼續承保因恐怖活動所引致而與工作有

關連的傷亡個案。保險人是否參與該計劃純屬自願。然而，

保險人如無參與該計劃但欲承保僱員補償，則須向保險業監

理專員證明他們能夠取得其他承保安排。參與該計劃的保險

人須向政府繳付費用，金額為他們所承保的僱員補償保單毛

保費的 3%。

3 .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在香港經營僱員補償保

險業務的 75 家保險人中，有 57 家已就財務安排，與政府簽
訂協議 (“該協議” )。至於沒有簽訂該協議的保險人，當中
有一家與再保險人關係密切的海外保險人，已透過其母公司

的安排，獲得所需的再保安排，而該保險人現時在香港僅有

16 份僱員補償保險單。另有一家保險人已由本年三月起，不
再在香港經營新的僱員補償業務，至於其現有的少數僱員補

償保險單，若有 因恐怖活動所引 致工 傷的申索則 由「九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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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」事件發生前所訂立的再保險安排承保。其餘保險人會考

慮是否在其現有 再保險安排在未 來數 月屆滿時， 簽訂該 協

議。

能否獲得再保險安排

4    該協議的條文之一，是參與的保險人須致力從市場上獲
得承保恐怖活動的再保險安排。根據保險業監理處 (保監處 )
收到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止的季度報表，所有參與的

保險人都明確表示，在採取所有必要行動後，包括與再保險

人及再保險經紀洽商，仍未能從市場上以協約安排 1 形式獲

得有關保險安排。

5 . 此外，保監處曾與香港的再保險人聯絡，結果證實他們

尚未擬在香港以協約安排形式提供這類再保安排。

6 . 鑑於市場上並無涵蓋恐怖活動風險的再保險安排，因此

有需要繼續設立該財務安排。我們打算，一俟市場再推出有

關再保險安排，就會撤銷該財務安排，為此，保監處會繼續

密切監察再保險市場 (包括本地和海外 )的發展。

財經事務局 /保險業監理處
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協 約 安 排 是 長 期 安 排 ， 由 再 保 險 人 為 直 接 保 險 人 在 年 內 所 接 受 的 全 部 業 務 提

供 再 保 險 ， 而 無 須 個 別 評 估 各 項 風 險 。


